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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块配套设施表

三门峡市规划勘测设计院

1、该片区居住地块内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应100%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，非机动车充电设施按照不少于1个/户进行配建。

2、该地块规划设计及建设应符合《三门峡市海绵城市建规划（2016-2030年）》相关要求,具体指标如下：

   居住小区类：a、绿地下沉比例≥40%；b、人行道、停车场、广场透水铺装比例≥45%；c、不透水下垫面径流比例≥40%。

   公园绿地类：a、绿地下沉比例≥15%；b、人行道、停车场、广场透水铺装比例≥35%；c、不透水下垫面径流比例≥45%。

3、居住区商业配套设施的机动车停车位按1个/百平米建筑面积进行设定，非机动车按7.5个/百平米建筑面积设定。

4、地块新建建筑应严格按照图中所示建筑控制线要求退线。本图则表格中建筑退道路红线均为最小退线。相邻地块退线沿用地边

界线，当退线距离小于消防和日照要求时，应按消防和日照要求控制。

5、地块中的指标及配建标准按照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(GB50180-2018),并参照《郑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试行）》

统筹确定。

6、社区工作用房配建标准应符合三门峡市《关于社区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建设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三办〔2012〕27号）

中的相关要求：新建住宅小区凡建筑面积达到10万平方米以上（含10万平方米），开发建设单位必须配套建设建筑面积不低于400

平方米的社区工作用房和居住公益性服务设施。建筑面积每递增1万平方米，社区工作用房和居住公益性服务设施建筑面积应相应

增加20平方米；建筑面积达不到10万平方米，按照城市规划的用地条件执行。

7、物业管理用房按照《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》（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第79号公告）中的相关要求进行配建，物业管理用房不低于

该物业管理区域房屋总建筑面积的2‰-4‰,居住、商业建筑应当按照物业管理区域内总建筑面积配置，建筑面积2万 ㎡以下的，物

业管理用房面积不低于80㎡；超过2万㎡至20万㎡部分，按照4‰的比例配置；超过20万㎡至30万㎡部分，按照3‰的比例配置，超

过30万㎡以上部分，按照2‰的比例配置。

8、地下建筑物和地下附属设施退让规划道路红线最小距离为10米；地下建筑物的最小退界距离不得小于5米，同时地下建筑物退界

距离不得小于地下建筑物深度的0.7倍，有特殊要求的应按相关要求执行。

9、居住用地项目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项目、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项目，按地上总建筑面积的6％配建6级以上（含）防

空地下室。

10、表中所列指标中，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建筑高度为上限，绿地率为下限。

11、住宅建筑机动车停车位配建具体指标如下：商品房：套型建筑面积≤60m ²，按0.6车位/户配建；60m ²＜套型建筑面积≤90m ²，
按0.9车位/户配建；90m ² ＜套型建筑面积≤130m ²，按1.0车位/户配建；130m ²＜套型建筑面积≤150m ²，按1.2车位/户配建；150m

＜套型建筑面积≤180m ²，按1.5车位/户配建；套型建筑面积＞180m ²按2.0车位/户配建；政策保障性住房：按0.5车位/户配建。

12、新建住宅小区变电室应设置在地面层，确受条件限制无法设置在地上的，征求城市防汛主管部门意见后可设置在地下，但不得

设置在负一层以下。

13、居住用地内体育设施（含儿童、老年人活动场地和室外健身器械），按照室外人均用地不低于0.3平方米，或室内人均建筑面

积不低于0.1平方米配置。

14、幼儿园生活用房应满足冬至日不小于 3 小时的日照标准，且室外活动场地应有1/2以上的面积在标准建筑日照阴影线之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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